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赤税稽处〔2025〕94号

​​​​​​​​​​​​​​​​​​​​​​​​​​​​​​​​​​​​​​​​​​​​​​​​​​​​
内蒙古苒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150402MAEH7EH883）

我局于2025年9月30日至2025年12月1日对你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站前街道万商大厦1012号）2025年4月27日至2025年8月31日虚开发票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你企业登记的经营地址为虚假地址。所有登记的企业相关人员均无法联系，所留联系电话无法接通。你企业成立后在较短时间内对外开具发票，金额较大且未取得与之对应的进货发票，未进行过纳税申报。

通过金税三期系统查询到你企业在2025年4月30日至2025年5月29日期间开具28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金额合计3387624.86元，税额合计33823.14元，价税合计3421448.00元，具体信息如下：

2025年4月30日向赤峰恒钰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纳税识别号：91150404MA0QWTT41X）开具2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2313429、25152000000022312717，金额合计13861.38元，税额合计138.62元，价税合计14000.00元。

2025年4月30日向赤峰鑫胜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150404MA0R7GGEXX）开具4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2309407、25152000000022408851、25152000000022409856、25152000000022409361，金额合计376485.14元，税额合计3764.86元，价税合计380250.00元。

2025年4月30日向济南谊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370126MADE0PRK7L）开具2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2310625、25152000000022310094，金额合计495049.50元，税额合计4950.50元，价税合计500000.00元。

2025年4月30日向雷雪野（纳税识别号：-）开具1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2311266，金额合计2871.29元，税额合计28.71元，价税合计2900.00元。

2025年5月2日向河清（深圳）医学研究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440300MA5HB0KA0P）开具1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2639356，金额合计100594.06元，税额合计1005.94元，价税合计101600.00元。

2025年5月6日向河清（深圳）医学研究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440300MA5HB0KA0P）开具2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3138102、25152000000023139556，金额合计397465.36元，税额合计3974.64元，价税合计401440.00元。

2025年5月6日向鄱阳县九九医院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361128MA35YRDE3M）开具1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3033355，金额合计97029.70元，税额合计970.30元，价税合计98000.00元。

2025年5月6日向四川普迈得科技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510104MAACFBA520）开具1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3048699，金额合计46435.66元，税额合计464.34元，价税合计46900.00元。

2025年5月7日向西宁市城北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妙洞堂诊所（纳税识别号：92630105MADG5JPDX2）开具1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3353057，金额合计98514.85元，税额合计985.15元，价税合计99500.00元。

2025年5月8日向惠水康宁精神病医院合伙企业（普通合伙）（纳税识别号：91522731MADM5DN77F）开具1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3658565，金额合计295643.56元，税额合计2956.44元，价税合计298600.00元。

2025年5月12日向惠水康宁精神病医院合伙企业（普通合伙）（纳税识别号：91522731MADM5DN77F）开具3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4406974、25152000000024405975、25152000000024389596，金额合计671782.19元，税额合计6717.81元，价税合计678500.00元。

2025年5月13日向农安县博远医院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220122MA84YGK607）开具1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4702958，金额合计19287.12元，税额合计192.88元，价税合计19480.00元。

2025年5月13日向泰州市锦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321203782731755B）开具1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4792986，金额合计496015.91元，税额合计4960.09元，价税合计500976.00元。

2025年5月17日向潘康强（纳税识别号：33012419751017521X）开具1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5663178，金额合计4950.50元，税额合计49.50元，价税合计5000.00元。

2025年5月19日向河南端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410184MA9LC042XB）开具1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6157888，金额合计144554.46元，税额合计1445.54元，价税合计146000.00元。

2025年5月22日向天津市河西区民泰综合门诊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120103MA06A85W2C）开具2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6948826、25152000000026948476，金额合计121782.18元，税额合计1217.82元，价税合计123000.00元。

2025年5月23日向梁华隆（纳税识别号：-）开具1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7247951，金额合计4590.00元，税额合计0元，价税合计4590.00元。

2025年5月29日向梁华隆（纳税识别号：-）开具2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8831737、25152000000028830189，金额合计712.00元，税额合计0元，价税合计712.00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手机通话截图，用于证明无法与被查对象取得联系；

证据2：国家税务总局红山区税务局提供的现场核实资料，用于证明被查对象虚假注册地址。

证据:3：开具发票明细表，用于证明被查对象发票开具情况。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6号）第一条“走逃（失联）企业的判定：走逃（失联）企业，是指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的企业。根据税务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税务机关通过实地调查、电话查询、涉税事项办理审核以及其他征管手段，仍对企业和企业相关人员查无下落的，可以判定该企业为走逃（失联）企业”的规定，你企业税务登记备案的经营地址为虚假地址，所有联系人电话均无法联系，未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认定为走逃（失联）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1993年12月12日国务院批准 1993年12月23日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 根据2023年7月2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第二十一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开具纸质发票应当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你企业在2025年4月30日至2025年5月29日期间开具发票金额合计3387624.86元，税额合计33823.14元，价税合计3421448.00元的28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认定为虚开发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虚开发票罪 虚开本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2022年4月6日印发）第五十七条：“〔虚开发票案（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虚开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虚开发票金额累计在五十万元以上的”的规定，对你企业虚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行为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按照规定进行 相关账务调整。 

你单位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税务机关（印章）

二Ｏ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